
 

防范非法证券投资咨询和委托理财活动风险 

投资者教育典型案例 

 

 

一、非法证券投资咨询典型案例 

非法证券投资咨询，是指有关机构或个人未经中国证监会批

准，擅自从事为投资者或客户提供证券投资分析、预测或者建议

等直接或者间接有偿咨询服务的活动。非法证券投资咨询主要有

以下几种手法： 

（一）通过建立网站、博客以及 QQ、MSN、UC 等聊天工具招

收会员，推荐股票骗取钱财。 

案例一：李某在浏览网页时，看到一个财经类博客，该博客

发布了“重大借壳机会，潜在暴力黑马”等 40 多篇股评、荐股

文章。在对这些文章的评论中，一些匿名人士回复说：“绝对高

手”、“好厉害，我佩服死了”、“继续跟你做”等。李某通过博客

中提供的 QQ 号码与博主取得了联系，缴纳 3600 元咨询年费后成

为会员，但换来的却是几只连续下跌的股票，李某追悔莫及。 

作案手法剖析：不法分子通常在网络上采取“撒网钓鱼”的

方法，通过群发帖子及选择性荐股树立起网络荐股“专家”的形

象。这些所谓的“专业公司”都是无证券经营资质的假“公司”，

所谓的“专家”也大都初涉股市，并不具备高深的证券投资知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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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技巧。 

监管部门提醒：投资者接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和理财服务应

委托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具有证券经营业务资格的合法机构进

行 。 合 法 证 券 经 营 机 构 名 录 可 通 过 中 国 证 监 会 网 站

（www.csrc.gov.cn)、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（www.sac.net.cn）、

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网站（www.sipf.com.cn）查询。 

案例二：张某在东方财富网的股吧上发现一篇文章，标题是

《明日重大利好消息出台 敬请关注》，他很好奇，点击一看，

是中信证券公司的网站，网站顶部写着“公司经过中国证监会批

准”，并有电子版的批准证书。网站内容主要有“强力个股推荐”、

“精确市场预测”、“实战业绩”、“涨停板股票服务”。张某

拨打了网站底部显示的手机号码，业务员陈某说公司实力很强，

有专人研究分析股票，近期几只大牛股都抓住了。于是张某心动

不已，按要求向中信证券的业务员“陈某”账户缴纳了一个季度

的服务费 4380 元，对方也传真了一份已盖章的服务合同，并口

头保证 15 个交易日获利 120%，总获利不低于 360%。但此后，按

公司推荐的股票操作，却只跌不涨，一周以后张某后悔，想讨回

服务费，但发现再也无法联系到陈某，公司的电话也无人接听。 

作案手法剖析：不法分子常常利用网络平台假冒合法证券公

司设立山寨网站和冒牌机构，企图鱼目混珠，混淆视听。网址大

多 为 数 字 与 英 文 的 组 合 ， 如 www.gp787.cn ，

www.38baidu.com,www.1678888.cn,www.gp3334.cn,或采用与合

 2



法证券公司相类似的域名。为诱骗投资者上当，不法分子还声称

公司经过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，有的甚至刊登虚假的资质证

书。在收取投资者服务费时，往往要求投资者将款项汇到个人银

行账户中。 

监管部门提醒：合法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提供咨询服务一般要

与客户签订书面服务合同，对于那些不能提供书面服务合同或合

同要件不齐备的证券投资咨询服务，投资者一定要高度警惕。另

外，合法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一般通过公司专用收款账户收取咨询

服务费，对于那些要求将钱打入个人银行账户的证券咨询活动，

投资者一定要格外小心。 

（二）通过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等媒体发布“免费荐股”广告

从事非法证券投资咨询。 

案例三：范某在电视上看到某股评节目，股评“专家”称“要

想免费获取涨停股票，赶快拨打节目下方的热线电话”。范某拨

打了该热线电话，电话那头的小姐非常热情地介绍了该公司炒股

的骄人业绩以及跟着公司专家炒股可以达到的收益，声称只要交

纳会员费后，就能为其推荐涨停股票”。范某抵挡不了该公司持

续不断的电话攻势，想先交几千元碰碰运气，于是给该公司汇了

4000 元会费，刚开始，公司推荐的股票确实像预测的一样连拉

两个涨停，但没想到从第 3 天开始便一路下跌，比自己操作亏得

更厉害。 

作案手法剖析：不法分子发布“免费荐股”广告的目的是诱

骗投资者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，在获取投资者的联系方式之后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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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开强有力的电话攻势，反复向投资者推荐股票，骗取服务费。 

监管部门提醒：投资者不可轻信免费推荐黑马、免费荐股、

免费诊股等夸大过往荐股业绩、直接或变相承诺收益、公开招收

会员的非法证券节目和广告，不要轻易泄露个人电话号码和个人

资料，对陌生荐股来电要保持高度警惕。 

（三）以出售炒股软件为名从事非法证券投资咨询。 

案例四：李某是北京的一名投资者，在电视上看见一名证券

分析师有声有色地宣传某公司的炒股软件，声称该软件能准确揭

示股票买卖点，并免费推荐了一两只股票。李某见这几支股票确

实上涨，便拨打了电视上的电话，接电话的业务员信誓旦旦地说，

只要购买软件成为会员就会有股票信息提供，保证稳赚不赔。李

某因近期市场震荡，股票套牢，便心急如焚地花 5000 元购买了

该软件，使用期为 3个月。但不久，李某发现该软件的实际效果

与宣称内容大相径庭，遂向公司提出退款。公司则称可以免费给

李某展期服务 3个月，并推荐有内幕信息的股票。随后，李某每

次都是高买低卖，不仅没有赚到钱，反而陷入重度亏损的境地。

经查，该公司无证券投资咨询资格，实际是以销售荐股软件的方

式从事非法投资咨询活动。 

作案手法剖析：不法分子在销售炒股软件的过程中，往往会

夸大宣传软件的荐股能力，并将证券投资咨询作为软件的功能和

后期服务，骗取高额的服务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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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部门提醒：投资者要保持理性的投资心态，证券市场存

在一定的投资风险，没有任何个人和任何炒股软件能够对市场做

出准确无误的判断，不要被任何高额回报的口头承诺所蛊惑。 

（四）以私募基金、内幕消息为幌子从事非法证券投资咨询。 

案例五：投资者张某在家接到电话，对方称自己是国内知名

私募基金公司，拥有大量的内幕信息，能为其提供证券投资咨询

服务。张某经介绍上网浏览了该公司网站，看见网站上公布了大

量股票研究报告和行情分析，觉得该公司非常专业，便同意接受

该公司的咨询服务并缴纳了 8000 元服务费。事实上该公司只是

个皮包公司，并不具有投资咨询资质，张某缴纳的服务费也打了

水漂。 

作案手法剖析：许多所谓的专业机构无外乎就是租用一个几

十平米的办公场所，并雇用一些对证券市场一无所知的业务人员

通过事先准备好的“话术”对投资者进行欺诈的“皮包” 公司。 

监管部门提醒：投资者在参与证券投资咨询服务活动中，一

定要提高警惕，不要盲目轻信所谓的“专业机构”和“内幕消息”。

接受投资咨询服务时一定要核实对方的资格，明确对方身份，选

择合法机构和有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员。 

（五）以代客理财、坐庄操盘、收益分成等名义从事非法证

券投资咨询。 

案例六：投资者王某接到某咨询公司电话，业务员称该公司

为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服务公司，可以向投资者推荐股票，由投资

者自行操作，利润三七分成。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王某同意了与

该咨询公司的合作，第一只股票赚了 1万，王某按照约定给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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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去了 3000 元，可是其后推荐的几只股票却是连续下跌，王某

想找公司的业务员讨要说法，而电话却再也打不通，王某为此亏

损达数万元。 

作案手法剖析：不法分子以“承诺收益”、“利润分成”、“坐

庄操盘”等形式吸引投资者，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利润分成，致使

许多不明真相的投资者上当受骗。 

监管部门提醒：“承诺收益”、“利润分成”、“坐庄操盘”均

属于违法违规证券活动，根据规定，即使是合法的证券投资咨询

机构及其员工，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损

失作出承诺，不得与客户约定利润分成。 

（六）通过假冒或仿冒合法证券经营服务机构之名从事非法

证券投资咨询。 

案例七：投资者张某接到金某来电，称其是中金公司员工，

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得知他的股票账户亏损，中金公司可以为其

推荐股票，帮助赚钱。出于对中金公司的信任，张某向金某提供

的账户汇入了 3个月的会员费 6000 元。此后，金某多次通过手

机飞信和电话向张某推荐股票。但是，张某非但没有从其推荐的

股票获得预期的收益，反而出现了亏损。感觉不妙的张某致电中

金公司后才知自己上当受骗。 

作案手法剖析：不少不法分子为实施诈骗，用与合法证券公

司、基金公司等市场专业机构近似的名称蒙骗投资者，或者直接

假冒合法证券公司、基金公司的名义来实施诈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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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部门提醒：投资者对于主动上门电话、来访一定要提高

警惕，要通过查询工商执照、证券投资咨询资格证书或向证券监

管部门咨询等途径核实对方身份，防止上当受骗。 

（七）以“会员升级”“补款退赔”“维权收费”等名义进行

多次行骗。 

案例八：于某 3 个月前交了 5000 元会费，成为了某投资咨

询公司的会员。3 个月来，于某所购买的由该公司“高老师”推

荐的股票均处于亏损被套的状态，于某非常气愤。一日，于某接

到该公司售后回访的电话，于某将股票亏损情况进行了投诉，电

话那头的回访人员称公司所推荐的股票都是涨停股票，对于某亏

损的情况一定会彻查清楚，给于某一个说法。两天后，于某接到

自称为“白总监”的电话，称高某违反公司规定已经被开除，为

了弥补于某的损失，公司以优惠的价格将于某升级为高级会员，

只要再缴纳 8000 元就能享受到 38868 元高级会员的待遇，由其

亲自指导炒股，保证能获取 50%以上的收益。为了挽回之前的损

失，于某又给该公司汇去了 8000 元，原本以为可以挽回亏损，

可是“白总监”却一直没有给他推荐任何股票，电话也没人接听

了。于某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自己被一骗再骗，掉进了非法投资

咨询机构的陷阱。 

作案手法剖析：不法分子推荐股票造成投资者亏损后，仍然

蛊惑投资者参加更高级别的会员组，缴纳更多的“会员费”，造

成股票亏损越来越大。甚至有不法分子假冒证监会、交易所名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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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弥补投资者亏损为名进行诈骗。 

监管部门提醒：投资者要保持高度警惕，一旦发觉上当受骗，

应立即向证监部门投诉或向公安机关报案。 

二、非法证券委托理财典型案例 

非法证券委托理财是指有关机构或个人未经中国证监会批

准，通过网络、电视、广播、报刊等公众媒体招揽客户，擅自代

理客户从事证券投资理财的经营活动。 

（一）以代客操盘的名义骗取客户资金。 

案例八：刘某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自称是广州某投资有限公

司，询问刘某的炒股情况，刘某说自己不会炒股，对方便劝刘某

把钱交给他们公司代为操作，保证每月利润在 50%以上，获利后

三七分成，不获利不收钱。刘某有点心动，于是拿出 5000 元汇

到指定账户。没过几天，刘某就收到该公司传真过来的对账单，

说刘某的 5000 元已经赚了 2000 元，并称如果刘某汇的钱多一些

的话，赚的利润会更高。欣喜之下，刘某又汇了 3万元。没过几

天，刘某又收到一份对账单，显示刘某账上已有 6万元。该机构

定期给刘某传真对账单，获利最高的时候，刘某账上股票市值已

有 20 万元。刘某心想股市有风险，已经赚够了，不如兑现，于

是要求该机构将股票卖出后将现金退回给他。但该机构每次都以

各种理由推脱，后来干脆不接刘某的电话。最后刘某只得到监管

部门投诉，才知这家机构根本不具备证券经营相关资质，其提供

给刘某的对账单也是伪造的，其行为已构成诈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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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案手法剖析：非法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或个人以全权委托、

利润分成等诱骗客户上当受骗。 

监管部门提醒：投资者接受证券理财服务应选择取得中国证

监会颁发证券经营许可证的合法机构进行，不要盲目轻信所谓的

“专业公司”，加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，关键要克服贪婪，自

觉抵制不当利益的诱惑。  

（二）以约定盈利分成的方式从事代客操盘。 

案例九：投资者吴某接到某投资管理公司的电话，称公司是

专门从事股票研究的机构，现在推出一种新的理财产品，无需缴

纳会员费，只需将自己的证券账户号码及交易密码告诉业务员，

由公司组织专家团队为其操作，公司保证客户资金安全，且保证

客户至少不会“赔本”。随后该公司给吴某发来合同样本。吴某

想反正也没交服务费，银行密码在自己手中，资金也很安全，于

是决定试一下。但是，在随后的操作过程中，吴某的股票账户并

没有像公司宣称的那样出现迅速升值，而是在短短一周内已亏损

严重。吴某恍然大悟，赶紧终止合作并将情况反映到监管部门。

经查，该公司未经证监会批准，以约定盈利分成的方式代客理财，

非法从事证券经营活动，最终被依法取缔。 

作案手法剖析：该投资公司未经批准非法从事证券业务，以

“无需缴纳会员费”为诱饵，直接代替客户操作。并对客户证券

买卖的收益或损失作出承诺。 

监管部门提醒：委托不得超出法律规定范围，投资者应拒绝

 9



接受全权委托。“约定利润分成”的方式属于违法违规证券活动，

不受法律保护，投资者要自觉远离此类违法证券活动。 

三、非法证券活动受害人的救济途径 

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整治非法证券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》有关规

定，如果非法证券活动构成犯罪，被害人应当通过公安、司法机

关刑事追赃程序追偿；如果非法证券活动仅是一般违法行为而没

有构成犯罪，当事人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，可以通

过民事诉讼程序请求赔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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